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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根据总干事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在理事会会议上有关修改大会第六十六届常会开幕

日期的理由的发言，以及理事会 2021 年 11 月 26 日关于将大会后理事会会议的日期从

2022 年 9 月 26 日修改为 10 月 3 日的决定，并经秘书处与各成员国和地区组进行的磋

商，成员国通过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终止的默许程序方式同意将大会第六十六届常会

的开幕日期从 2022 年 9 月 19 日（大会第六十五届常会先前决定的日期）修改为 2022

年 9 月 26 日。 

2. 因此，将请大会在其开幕会议上在题为“大会安排”的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5 下核

准这一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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